
項次
機關(單位)

名稱

宣導類型

（平面媒體、電

視媒體、廣播媒

體、網路媒體）

托播對象/

版次/廣告

版或新聞版

宣導計畫

（主要內容）
金 額 刊登及託播期間

請註明前簽案時

「自行檢視表」

勾選態樣

1

文化部影視及

流行音樂產業

局

電視媒體
台視等頻道

廣告(30秒)

金曲頒獎典禮

與國際音樂節
900,000 6/1-6/29

三、適用預算法第62

條之1之規定，標示

「廣告」及「辦理機

關」。

2

文化部影視及

流行音樂產業

局

平面媒體  鏡週刊
金曲國際音樂

節
800,000 6/26-7/2

三、適用預算法第62

條之2之規定，標示

「廣告」及「辦理機

關」。

3

文化部影視及

流行音樂產業

局

其他媒體 路燈旗
金曲頒獎典禮

與國際音樂節
200,000 6/15-6/29

三、適用預算法第62

條之3之規定，標示

「廣告」及「辦理機

關」。

4

文化部影視及

流行音樂產業

局

其他媒體
艾美飯店廣

告

金曲頒獎典禮

與國際音樂節
400,000 6/16-6/29

三、適用預算法第62

條之4之規定，標示

「廣告」及「辦理機

關」。

5

文化部影視及

流行音樂產業

局

廣播媒體
飛碟廣播電

台廣告

金曲頒獎典禮

與國際音樂節
100,000 5/31-6/29

三、適用預算法第62

條之5之規定，標示

「廣告」及「辦理機

關」。

6

文化部影視及

流行音樂產業

局

網路媒體

台視、非

凡、飛碟、

KKBOX、

FB、TW、

IG、新浪微

博

金曲頒獎典禮

與國際音樂節
250,000 6/01-6/29

三、適用預算法第62

條之6之規定，標示

「廣告」及「辦理機

關」。

7

文化部影視及

流行音樂產業

局

網路媒體
街聲音樂平

台banner

金音獎徵件報

名
100,000 6/3-7/2

三、適用預算法第

62條之1之規定，標

示「廣告」及「辦

理機關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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